
（一）關於佛陀時代及南傳佛教三淨肉的問題 
 

         不錯，印度佛教──佛世與後來的弟子們，是肉食的，然而並不殺生。在戒律中，

不但嚴禁殺人，並不得故意害眾生命；連水中有微蟲，還得常備漉水囊，以免無故的傷

害。不殺生，無疑是佛法嚴格貫徹的。 

​ 然因為佛與弟子，過著乞食的生活，只能隨施主家所有的，乞到什麼就吃什麼。

佛與弟子決不許為了口舌的嗜好，親自去傷害眾生，或非要肉食不可。為了遊化乞食

的關係，隨緣飲食，不能嚴禁肉食。既不起心去殺，也非專為自己而殺。這雖然肉食，

並不曾違犯殺生戒。 

 所以當時的肉食制，也有限制：對於施主供施的肉食，看到他為自己而殺；或者聽

人說是為了自己而殺的；或者疑惑是特為供養自己而宰殺的，就謝絕而不受。因為這

樣的肉食，眾生由我而死，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不知避免，是違犯不殺生的。 

 佛法的遮禁肉食，並不因為他是肉，而因為是殺生。一般不知道不殺生的意義，

不知為了不殺生而不食肉，並非為了是肉而不食肉，這才不免異說紛紜了。 

 這樣，過著乞化生活的比丘，只要是不見、不聞、不疑，肉食是不犯殺生戒的。然

而如受某一信徒的長期供養，那就應該告訴他，不要為自己而特設肉食。否則豈不明

知他為自己殺生，怎可推諉為佛所許可的！如肉食慣了，覺得非肉食不可，這是為味

欲所拘縛，即使他是錫、緬、暹等地的僧眾，也是根本違犯了佛陀的慈訓，喪失了佛教

的精神！ 

 


